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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彰化縣政府地政處 99 年度施政目標與重點 
 

一、健全地籍管理、確保土地權利、促進土地利用與發展。 
二、辦理地政服務即時通計畫-地政歷史資料 e 化建檔作業，達到資料永續利用與資源共享目標

。 
三、加強平均地權工作，落實漲價歸公。 
四、改善農業生產環境、提昇農民生產效能。 
五、加速地籍數值化更新國土資訊。 
六、加速都市發展，促進土地利用。 

 
貳、彰化縣政府地政處 99 年度重要施政計畫 
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

預算金額 
(單位：千元)

備註 

壹、地政

業務

- 地

政管

理 
 

一、辦理地籍清理條

例實施計畫第三

期 

99 年依地籍條例條例第 32 條辦理下

列土地清查公告: 
土地總登記時或金門馬祖地區實施戰

地政務終止前，登記名義人之姓名、

名稱或住址記載不全或不符者。（§32
） 

中央:12,334 
本府:0 
合計:12,334 

 

 二、地 政 整 合 系 統

WEB 版上線計畫 
本計畫分 2 年實施(民國 99-100 年)，
99 年辦理項目如下: 
1.硬體設備增購。 
2.教育訓練。 
3.1 處 2 所系統檢測作業。 
 

中央:0 
本府:9,853 
合計:9,853 

 

 三、地政服務即時通

計畫-地政歷史資

料 e 化服務 

1.為節省查調影印地籍歷史資料之時

間，避免毀損或遺失，確保登記簿

永久保存及節省倉庫儲存空間，辦

理地政人工登記簿等 29 項簿冊建

檔數位化建檔作業，計畫年期為民

國 97 年至 100 年，99 年預計完成

200 萬頁，佔總數量 15%，累計進

度達 78.20%。 
2. 電腦主機、網路設備購置，建立地

政資源共享機置，並提升地政便民

服務效能。 
 

中央：3,746
本府 : 0 
合計：3,746

中 程 個

案 計 畫

編號 58

 四、不動產糾紛調處 設置不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，調處土

地糾紛事件及地籍清理條例權利爭執

事件，減少訴訟案件，促進土地有效

利用。 

中央:0 
本府:170 
合計:170 

 

 五、地政士管理 1.加強縣內地政士之管理及開業執照

之申請及核發。 
2.輔導已開業地政士申請簽證登記及

加入地政士公會。 
3.辦理績優地政士選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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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
預算金額 

(單位：千元)
備註 

 六、不動產經紀業管

理 
1.受理不動產仲介、代銷經紀業許可

及備查之申請。 
2.辦理不動產經紀業之業務稽查。 
3.受理不動產經紀人證照核發。 
4.健全不動產經紀業及經紀人員登記

資料完整性。 
5.辦理各項不動產交易安全宣導活動

及教育訓練。 
6.舉辦經紀業座談會促進雙向交流，

健全經紀業管理。 
7.配合辦理本府消費者保護工作-不動

產交易安全，並處理不動產消費糾

紛。 

  

貳、地政

業務

- 地

價管

理 
 

一、加強實施平均地

權工作 
1.編造公告土地現值表。 
2.辦理地價指數，提供都市土地價格

變動趨勢，以為地價查估及釐訂地

價政策參考。 
3.配合內政部辦理地價基準地選定及

查估。 

中央:0 
本府:1,129 
合計:1,129 

 

 二、區段徵收 1.繼續辦理伸港全興地區區段徵收，

可建築用地標售行銷，俾減輕沉重

之利息負擔。 
2.積極推動高速鐵路彰化車站特定區

區段徵收，以因應高鐵通車之需要

。 

  

 三、公辦市地重劃 積極推動彰化縣第八期員林都市計畫

整體開發單元 1-10 市地重劃。 
 中 程 個

案 計 畫

編號 61
一、耕地三七五租約

管理 
1.推動私有耕地三七五租約之訂立、

變更、終止或換約等經常性業務。 
2.積極處理租佃爭議案件之調處作業

。 

中央:0 
本府:50 
合計:50 

 參、地政

業務

- 地

權管

理 
 

二、土地徵收業務 1.辦理中科聯外道路 129 線、148 線約

9 公里長之用地徵收。 
2.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第二階段

實施計畫用地徵收。 
3.辦理西濱快速道路 2 標之用地徵收

。 
4.辦理各項需地機關（單位）用地徵

收。 
 

中央:0 
本府:50 
合計:5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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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
預算金額 

(單位：千元)
備註 

肆、地政

業務

- 地

用管

理 
 

一、縣有耕地清查及

管理 
1.清查縣內尚未出租土地、閒置公有

耕地，積極辦理放租作業。 
2.加強放租、放領公地租金催繳。 
3.運用本縣耕地管理之資訊系統，掌

握土地動態俾利公地管理。 

中央:0 
本府:100 
合計:100 

 

 二、非都市土地使用

編定及管制 
1. 非都市土地編定異動流程標準化：

編定異動及加註事業計畫使用項目

，未編定土地加強清理及補辦編定

，俾利管制。 
2. 加強非都市土地違反區域計畫法案

件之查報及宣導，遏止非法使用，

維護國土安全。 
 

中央:0 
本府:100 
合計:100 

 

一、早期農地重劃區

農水路更新改善

工程 

埔鹽鄉鎮平(五)34 公頃、秀水鄉曾厝

厝（四）20 公頃,總面積 54 公頃之農

水路更新改善工程設計施工。 
 

中央：13,037
本府：1,025
合計：14,062

 

二、加速重劃區急要

農水路改善工程 
辦理本縣農地重劃區老舊毀損亟需整

修及改善之農水路工程 
中央：

123,722 
本府：0 
合計：

123,722  
 

 

伍、其他

公共

工程

- 農

地重

劃工

程 
 

三、農村社區土地重

劃 
辦理大村鄉過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，

項目如下： 
1.工程建設。 
2.土地分配。 
3.地籍測量。 
4.成果公告。 
5.點交土地。 
6.工程驗收。 

中央:49,000 
本府:0 
合計:49,000 

中 程 個

案 計 畫

編號 59

一、地籍圖重測作業 辦理地籍圖重測工作，以提高測量精

度，釐整地籍，杜絕界址爭議。 
中央:29,238 
本府:1,539 
合計:30,777 

 陸、地政

業務

- 地

籍測

量管

理 
 

二、圖解數化地籍圖

整合建置及都市

計畫地形圖套疊

作業 

辦理都市計畫區內土地地籍圖數化成

果整合建置工作，以延續地籍圖使用

壽命，並將數值化成果與都市計畫圖

及地形圖做整合套疊應用，確保人民

財產權益。 

中央:1,074 
本府:119 
合計:1,193 

中 程 個

案 計 畫

編號 60

 
參、策略績效目標與衡量指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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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策略績效目標 
（一）業務面向策略績效目標 

１．健全地籍管理、確保土地權利、促進土地利用與發展 

２．辦理地政服務即時通計畫-地政歷史資料 e 化建檔作業，達到資料永續利用與資源共

享目標 

３．加強平均地權工作，落實漲價歸公 

４．改善農業生產環境、提昇農民生產效能 

５．加速地籍數值化更新國土資訊 

６．加速都市發展，促進土地利用 

（二）人力面向策略績效目標 

１．控管編制員額 

２．約聘僱員額及職等嚴格控管 

３．推動組織學習，促進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

４．差勤管理 

（三）經費面向策略績效目標 

１．節約政府支出，邁向財政收支平衡 

 
二、衡量指標 
（一）業務面向策略績效目標（權數為 70%） 

衡量指標 
策略績效目標 

衡量指標 
評估

體制

評估

方式
衡量標準 

年度目

標值 
一、健全地籍管理

、確保土地權利

、促進土地利用

與發展（10%） 

辦理地籍清理條

例實施計畫第三

期-各類土地建

物清理程序（即

分年時程表) 
（10%） 

1 進度

控管 
1.土地進行電腦及人工清查

(40%) 
2. 向相關機關查詢並區分類別

。（60%） 
3. 土地清查建檔工作（70%） 
4. 土地公告文書檔（90%） 
5. 土地之公告（100%） 

100% 

1、建檔達成率 
（5%） 

1 統計

數據 
99 年完成建檔張數/地籍歷史資

料待建檔總張數 x100% 
15% 二、辦理地政服務

即時通計畫-地
政歷史資料 e
化建檔作業，達

到資料永續利

用與資源共享

目標（10%） 
 

2、電腦主機、網

路設備購置 
（5%） 

1 統計

數據 
完成採購驗收及經費面核銷 1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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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量指標 
策略績效目標 

衡量指標 
評估

體制

評估

方式
衡量標準 

年度目

標值 
三、加強平均地權

工作，落實漲價

歸公（10%） 

編造公告土地現

值表及辦理地價

指數-召開公告

土地現值作業說

明會及地價指數

資料送內政部 
（10%） 

1 進度

控管 
1.蒐集買賣實例，辦理實地勘查

檢討劃分地價區段。(20%) 
2.辦理地價指數，提供都市土地

價格。(40%) 
3.說明會（80%） 
4.評議（90%） 
5.公告（100%） 
 

90% 

四、改善農業生產

環境、提昇農民

生產效能 
（10%） 

早期農地重劃區

農水路更新改善

工程成果達成率

（10%） 

1 進度

控管 
1.設計完成(25%) 
2.工程發包(40%) 
3.工程開工(55%) 
4.施工進度達 50%(75%) 
5.工程完成(95%) 
6.工程驗收結案(100%) 
 

75% 
 

五、加速地籍數值

化更新國土資

訊（20%） 

1、地籍圖重測作

業進度通報情形

（10%） 

1 進度

控管 
1.控制測量(20%) 
2.地籍調查(60%) 
3.界址測量(80%) 
4.重測成果公告(100%) 
 

100% 

 2、圖解數化地籍

圖整合建置及都

市計畫地形圖套

疊作業進度通報

情形（10%） 

1 進度

控管 
1.資料清查(20%) 
2.控制測量(40%) 
3.現況測量(60%) 
4.套圖分析(80%) 
5.撰寫成果報告(100%) 
 

80% 

六、加速都市發展

，促進土地利用

（10%） 

加速都市發展，

促進土地利用 
（10%） 

1 進度

控管 
1.市地重劃計畫書公告(10%) 
2.地上物查估補償費公告(20%) 
3.公共工程發包及開工（30%）

4.公共工程施工 20%（35%） 
5.公共工程施工 40%（40%） 
6.公共工程施工 50%（45%） 
7.公共工程施工 60%（50%） 
8.公共工程施工 80%（55%） 
9.土地分配成果公告（65%） 
10.土地登記及點交完畢（75%）

11.公共工程竣工（85%） 
12.抵費地開始標售（95%） 
13.撰寫成果報告（100%） 

35% 

（二）人力面向策略績效目標（權數為 15%） 
策略績效目標 衡量指標 



- 94

衡量指標 
評估

體制 
評估

方式 
衡量標準 年度目標值

一、控管編制

員額 
（4%） 

機關編制員額

成長率（4%） 
1 統計

數據 
(本年度編制員額-上年度編制員

額)/ 上年度編制員額ｘ100% 
1.數值＜0%時，核給 4 分。 
2.數值＝0%時，核給 3 分。 
3.0%＜數值≦3%時，核給 2 分。 
4.3%＜數值≦5%時，核給 1 分。 
5.數值＞5%時，核給 0 分。 

0% 

二、約聘僱員

額及職等

嚴格控管

（4%） 

1、約聘僱員額

成長率（2%） 
1 統計

數據 
(本年度以公務預算及基金僱用之

約聘僱員額總數-上年度以公務預

算及基金僱用之約聘僱員額總數

)/ 上年度以公務預算及基金僱用

之約聘僱員額總數ｘ100% 
1.數值≦0%時，核給 2 分。 
2.0%＜數值≦5%時，核給 1 分。 
3.數值＞5%時，核給 0 分。 

0% 

 2、約聘僱核定

職等變化率 
（2%） 

1 統計

數據 
(本年度以公務預算及基金僱用之

約聘僱員額涉提高職等人數)/ 上
年度以公務預算及基金僱用之約

聘僱員額總數ｘ100% 
1.數值≦0%時，核給 2 分。 
2.0%＜數值≦5%時，核給 1 分。 
3.數值＞5%時，核給 0 分。 

0% 

三、推動組織

學習，促

進公務人

員終身學

習（4%） 

自行上網線上

學習或報名、薦

送參加相關之

研習活動、講座

及訓練（4%） 

1 統計

數據 
每人每年之終身學習時數至少應

達 50 小時(其中包含數位學習至

少 5 小時，與業務相關之學習 20
小時)。 
1.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數 50 小時

以上，核給 4 分。 
2.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數40-49小
時，核給 3 分。 

3.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數30-39小
時，核給 2 分。 

4.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數小時

20-29 小時，核給 1 分。 
5.單位平均終身學習時數未達 20
小時，核給 0 分。 

50 小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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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量指標 
策略績效目標 

衡量指標 
評估

體制 
評估

方式 
衡量標準 年度目標值

四、差勤管理

（3%） 
差勤是否依規

定辦理及有無

依規定查勤 
（3%） 

1 統計

數據 
未依規定請假而擅離職守，或請

假有虛偽情事者，以曠職論處，

並列入年終考績參考。 
1.單位年度內無相關差勤缺失，核

給 3 分。 
2.單位年度內相關差勤缺失1-3件
，核給 2 分。 

3.單位年度內相關差勤缺失4-5件
，核給 1 分。 

4.單位年度內相關差勤缺失超過

5 件以上，核給 0 分。 

0 缺失 

 
 
（三）經費面向策略績效目標（權數為 15%） 

衡量指標 
策略績效目標 

衡量指標 
評估

體制 
評估

方式 
衡量標準 年度目標值

一、節約政府

支出，邁

向財政收

支平衡 
（15%） 

各單位當年度

經常門經費賸

餘數（不含人事

費）與預算數（

不含人事費）百

分比（15%） 

1 統計

數據 
【經常門預算數(不含人事費)－
經常門決算數（不含人事費）】/
經常門預算數（不含人事費） 
※決算數＝實支數＋保留數計算

方式如下： 
1.節餘率達 2﹪以上者 100 分 
2.節餘率未達 2﹪者 90 分 
3.節餘率未達 1.5﹪者 80 分 
4.節餘率未達 1﹪者 70 分 
5.節餘率未達 0.5﹪者 60 分 

2% 

 
【備註】：評估體制之數字代號意義如下 
1.指實際評估作業為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進行。 
2.指實際評估作業由特定之任務編組進行。 
3.指實際評估作業是透過第三者方式（如由專家學者等）負責運行。 
4.指實際評估作業為運用既有之組織架構並邀請第三者共同參與進行。 
5.其他。 


